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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苏北地区

区域供水规划的通知

各有关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省建设厅组织编制的《苏北地区区域供水规划（2004－2020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。为做好《规划》的贯彻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抓紧《规划》的组织实施。实施苏北地区区域供水规划，加快推进区域供水建设，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，从根本上解决苏北地区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质量，对于改善苏北地区投资环境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促进苏北地区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按照《规划》组织实施。要结合镇村布局规划要求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进度，研究制定各市市域范围内实施方案，确定建设时序，切实推进区域供水设施建设，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综合效益，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。

二、建立健全城乡统筹供水新机制。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按照“谁投资、谁受益”的原则，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，积极开展区域供水设施项目招商引资，广泛吸纳外资、工商资本、民间资本参与区域供水基础设施建设。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，积极稳妥地推进供水行业改革，组建供水公司等法人实体，负责区域供水设施的筹资、建设、运行和管理。

三、加大对区域供水设施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。对苏北地区区域供水取水工程、净水厂、输配水管网系统等建设项目，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供地、水价、规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。对跨行政区划的区域供水基础设施建设，省适当安排专项资金予以补助。苏北地区各市要落实相关措施，安排必要的资金，用于区域供水基础设施建设。进一步理顺供水价格机制，研究制定有利于推进苏北地区区域供水的水价政策。

四、切实加强水源地水质保护工作。苏北地区各市、县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加强对区域供水水源地的保护，划定一、二级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，严格落实保护措施，防治各类污染，保障供水水源地水质。按照规划要求选定和建设取水口，科学合理地利用好资源。抓紧制定供水应急预案，确定备用水源，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，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。

五、加强对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实施区域供水规划，是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任务。苏北地区各市、县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实施区域供水的组织领导，建立目标责任制，加强检查考核，确保按时完成任务。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分工，加强协作，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，认真做好服务工作。要根据区域供水实施进度，做好地下水超采区、水质咸化区、高氟水区的深井封填和乡村小水厂的关闭工作。省建设厅要加强对规划实施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及时协调跨地区项目建设有关问题，重要情况及时上报省政府。

二○○六年四月十六日
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 供水△  规划  通知

[image: image2.wmf]
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
[image: image3.wmf]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2006年4月21日印发

[image: image4.wmf]
共印500份

— 4 —


_986825216

_1085810014.doc



_986825215

